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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处理与环境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清华大学） 

2015 年度“中联环 SWMES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 

申请指南 

一、实验室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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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资助 8-12 个项目，每个项目资助金额为 2-3 万元。项目产出为研究报告 1 篇和与

研究课题相关的 SCI 学术论文 1 篇以上。 

1、环境友好型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技术 

（1） 可持续填埋与最终处置 

（2） 危险废物控制及治理技术 

（3） 污染场地及土壤修复治理技术 

（4） 废旧金属废物处理处置 

2、  基于循环经济的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技术  

（1） 生物质废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 

（2） 典型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 

（3） 废旧电子电器等产品类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4） 固体废物建材化利用 

3、固体废物污染控制系统管理及环境安全 

（1）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全过程控制技术 

（2） 固体废物循环利用理论研究 

（3）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BAT） 

（4）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最佳环境实践（BEP） 

（5） 灾害性污染物环境应急控制及应对策略 

 

三、基金重点资助对象和资助强度 

（一）基金重点资助对象 

本基金 80％以上向本实验室以外人员开放，凡具备博士学位或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

的国内外科技工作者，均可在以上规定的范围内提出申请。 

也鼓励本单位副教授以下青年学者积极申请，支持刚留校的博士（博士后）保持活

跃的学术思维，跟踪国际前沿，积极开拓创新，在本基金资助的研究领域内提出高质量

的研究申请报告。 

（二）资助强度 

拟资助 9-14 项课题，资助总额度以最终批复的金额为准。实验室欢迎和鼓励获得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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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资助的申请者来实验室开展研究工作或派研究生到本实验室进行学位论文研究；申请

者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也可以在原单位进行基金资助项目的研究。但原则上发票

报销项目经费不得超过资助总额的 50%。 

三、基金项目的申请 

1．实验室接受具备下列条件研究项目的申请： 

(1) 符合《指南》资助范围的研究； 

(2) 学术思想新颖，立论根据充分，研究目标明确，研究内容具体，研究方法和技

术路线合理、可行，近期可取得重要进展的研究； 

(3) 申请者与项目组成员应具备实施该项目的研究能力和可靠的时间保证，并具有

基本的研究条件，有一定时间到本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 

(4) 经费预算实事求是； 

2．申请者必须是项目的实际主持人，一般具有博士学位或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

称。 

3．2015 年度本研究基金的申请截止日期为 2015 年 11 月 10 日(邮寄申请书以投递

日邮戳为凭)。申请者必须认真填写实验室《开放课题研究基金项目申请书》，非标准格

式的申请不予受理。申请书(一式三份)寄送到实验室；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

环境节能楼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808 办公室，邮编：100084    同时寄电子版一份，电

子邮箱：swmes@mail.tsinghua.edu.cn 

4．申请者和项目组主要成员的申请项目数，连同在研的基金项目数不得超过两项。

已获得资助者再次申请，申请书须附已资助项目的研究进展报告或结题报告和主要研究

成果(一式一份)。 

四、基金项目的审批与立项 

1．实验室各研究方向的研究室负责人或学术带头人负责基金项目的初审，然后送

外单位同行进行函评，最后由学术委员会进行终评。有以下情况之一者可建议不予资助： 

(1) 申请手续不完备，申请书填写不符合规定； 

(2) 不符合基金资助范围； 

(3) 申请者或项目组主要成员的项目数，连同在研资助项目数超过两项； 

(4) 与同类研究低水平重复； 

(5) 明显缺乏立论根据，或研究方法、技术路线明显不清，无法进行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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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不具备实施该项目的研究能力，或缺乏基本的研究条件，或申请者不可能到本

实验室工作； 

(7) 申请经费过多，基金无力支持； 

(8) 已从其它部门获得充足的经费； 

(9) 申请者对已获资助项目，不执行开放基金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且未按要求补

正的，或不认真开展研究工作，未发表一篇论文或未取得研究成果的。 

2．对通过初审的每项申请，选择至少两名实际从事研究工作、学术造诣较深、学

术思想活跃、熟悉被评项目学科领域的国内外情况、学风严谨、办事公正的同行专家进

行书面评审。 

3．实验室负责人在初审、同行评议的基础上，对申请项目进行复审，提出客观的

项目评审意见及资助强度，提交实验室学术委员会进行终审。 

4．学术委员会听取初审和复审报告，对所有申请项目进行审查，确定年度资助项

目及资助金额。实验室将学术委员会的评审结果报送主管部门备案。 

5．实验室主任于 2015 年 11 月签发评议结果，通知申请者及所在单位。 

6．课题负责人应于 2015 年 11 月底前，在申请书的基础上，根据批准通知，填写

《中联环 SWMES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课题计划任务书》，并签署研究合同。经

所在单位审核后，报送实验室。逾期不报，又不在规定期限内说明理由的项目，作为自

动放弃处理。 

五、项目结题和成果标注 

1. 基金资助项目完成后，请认真填写项目结题报告，交实验室主任签字通过、存

档，并作为下一期申请的依据之一。基金资助项目的有关论文、专著、成果评议鉴定资

料等，均应标注： 

中文：固体废物处理与环境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清华大学），北京，100084 

英文：Key Laboratory for Solid Waste Management and Environment Safety (Tsinghua 

University),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Beijing 100084, China 

并在论文首页或致谢标注获得“中联环SWMES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No. 

SWMES ××××××)”。 未标注的，验收时不计入成果。 

2. 自带项目和经费在本实验室工作取得的成果或发表论文需注明“固体废物处理

与环境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清华大学）完成”。 

3. 基金资助项目所取得的成果（包括收集到的资料、研究报告、相应软件及其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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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检验报告等）归研究者及本实验室所有。 

六、本申请指南由本实验室负责解释。 

 

 

固体废物处理与环境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清华大学） 

                                    2015 年 10 月 


